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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吴胜亮遗失浙江省司法厅原工作证一本，编号
322号；遗失浙江省纪委省监察委工作证一本，编号为
0576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当 事 人 崔 积（住 址 ：海 南 省 儋 州 市 五 队 032；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6000319590120501X）你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医师资格证书》、《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月26日在宁波市
海曙区古林镇环城路134号擅自开展牙科诊疗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拟对你作出：“没收药品、器械；罚款”的
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
海卫医罚告〔2018〕4号），请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地址：宁波
市海曙区文化路16号)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宁波市海
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逾期视为放弃此权
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4月9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邓秀民（住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刘楼村邓楼37
号；公民身份号码：340621195310162431）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擅自在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礼嘉桥村5-67-5从事内科诊疗活
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据《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
七条第（一）、（二）、（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1、没收药品；
2、罚款人民币壹万元。”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甬海卫医罚〔2017〕29号），请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16号)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本行政处罚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
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或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
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4月9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上海迪纳达时装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宋玉诉你单位的劳动
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劳人仲案字
（2018）第022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
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
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4月9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4月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民终8172号
陆仁宝：本院受理上诉人孙岚与被上诉人杨洪及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民终8172号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结算
通知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民终863号

邬航：本院受理上诉人杭州市余杭区华盈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蔡丽萍及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民终
863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366号

赵卫东、李凡：本院受理原告吴加灿诉赵卫东、冯成
荣、李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2017）浙0106民初8366号民事判决书。赵卫东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吴加灿借款本金200000
元、支付利息30000元（利息已计算至2017年8月8日，
2017年8月9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
2%另计）；冯成荣、李凡对赵卫东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733号

骆以杭：本院受理原告周龙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
9733号民事判决书。骆以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周龙海借款本金15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965号

韩宣文：本院受理原告黄菊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
9965号民事判决书。韩宣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黄菊香借款本金15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218号

毛华平：本院受理沈彩花诉你与沈洪祥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
初8218号民事判决书。毛华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沈彩花借款本金5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810号
袁凤梅：本院受理原告程爱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
初11810号民事判决书。袁凤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程爱花借款3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995号

袁凤梅、马建利：本院受理原告袁建新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06民初9995号民事判决书。袁凤梅、马建
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袁建新借款50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572号

葛小芬、王龙汝：原告葛红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18年4月4日，原告葛红鹰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本案按原告葛红鹰撤诉处理。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6民初10572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385号

徐丹丹、鲁侠：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108民初63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丹丹、鲁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21468.93元并支付
违约金（其中至2017年10月31日违约金计4126.27元；
自2017年11月1日起以代偿款21468.93元为基数按月
利率20‰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徐丹丹、鲁
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
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45号

黄芬、褚孔祥：本院对原告浙江
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624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黄
芬、褚孔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代偿款139005.34元并支付违约
金（其中至2017年10月31日违约金
计81156.7元；自2017年11月1日起

以代偿款139005.34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及公告费6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766号

岳源、徐云花：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108民初57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岳源、徐云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
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14893.17元、违约金（其中至
2017年9月25日违约金计1922.59元；自2017年10月1
日起以代偿款14893.1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及公告费6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764号

徐象明：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108民初57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徐象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
泰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25449.09元及违约金4176.88
元，并支付约定的违约金（以 25449.09 元为基数，自
2017年9月26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
二、被告徐象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公告费人民币65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民事裁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759号

杨秋敏：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108民初57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杨秋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
泰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6639.06元及违约金531.12元，
并支付约定的违约金（以6639.06元为基数，自2017年
9月1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二、被告杨
秋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
担保有限公司公告费人民币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民事裁
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534号

王勇、王芳：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553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15263.73
元及违约金 1899.1 元，并支付约定的违约金（以
15263.73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按每月 2%
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二、被告王芳对上述款项承
担共同还款责任；三、被告王勇、王芳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公
告费人民币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民事裁定
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金华市三联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收购的金华市三联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4月3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4】月【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卢思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通讯地址：义乌市宾王路380号11楼浙易资产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9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金华市三联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金华市

债权本金

5149.69

5149.69

利息

337.53

337.53

担保情况
浙江新黄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永
盛集团有限公司、马文生、楼娟珍、马进军、楼阳辉、蔡玲莉

资产状况
1、位于浙江金华市新华街以西、新狮道口以南厂房及土地：土地面积302.58平方米，房产面积4,548.46平方米。2、位于浙
江金华市新华街558号商住，土地面积：53.10平方米，房产面积：1,184.18平方米。以上抵押物共计45套公寓，12套商铺。

备注

破产清算

定于2018年4月18日下午2:30在杭州体育场路261号杭州广场君亭酒店
二楼会议厅拍卖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龙信丽
针织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债权本金合计12000000.00元，
利息117814.76元，本息合计12117814.76元。（利息截止至2017年4月25日）。
竞买保证金85万元。

竞买人须于2018年4月17日16时前将竞买保证金交入本公司账户(保证
金账户：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杭州银行求是支行；账号：
78808100085119)。

展示、报名：即日起委托方提供展示看样及相关资料查阅(地点：杭州市庆
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须于拍卖前至本公司办
理报名竞拍及登记手续，报名登记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及交款凭证，并签署竞
买证、诚信声明，签收拍卖会资料。下列人员及机构不得参与竞买上述拍卖标
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买受人须按委托人提
供的《债权转让协议》范本与委托人签约。

报名、咨询地址：杭州体育场路229号浙江粮油大厦916室
联系电话：0571-85195793 13357192831
工商监督电话：0571-85386760 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郑雪峰：
借款人郑雪峰于2015年4月29日与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底本

分社签订了编号为9271120150008524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玖
拾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4月29日至2016年4月27日。保证人开化
县 金 汇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 签 订 了 编 号 为
9271120150008524的《个人保证借款合同》，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贷款现已经逾期700天。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截止2018年3月
28日，借款人郑雪峰尚欠借款本金肆拾万元（开化县金汇担保有限公司已
于2016年5月31日归还本金伍拾万元），利息73544元，罚息36772元。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为此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催收通知，请你尽快支付借款本息。

特此通知 催收人（贷款人）：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底本分社
2018年4月9日

逾期贷款催收通知

以下借款人在我行的贷款已经出现违约，现依据合同约定，我行宣
布合同项下所有贷款提前到期,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
或担保责任，否则我行将根据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通过诉讼、债权转让
等合法途径解决。

特此公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岙支行
2018年4月9日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岙支行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

阿尔尔布

郝小琴

梁攀

林正其

刘桃

郑在会

合同编号

SC20160388

SC20160201

SC20160026

SC20160227

32160406

SC20160480

下列借款人及共同还款人，现我行已将下表所列合同项下的债权及相
关担保权利全部依法转让给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各借款人及共
同还款人自公告之日起向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岙支行
2018年4月9日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岙支行
债权转让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

阿尔尔布

郝小琴

梁 攀

林正其

刘 桃

郑在会

合同编号

SC20160388

SC20160201

SC20160026

SC20160227

32160406

SC20160480

债权总额(元)

58446.73

34821.87

59149.1

81183.74

101306.35

51179.9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
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
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4月9日

某女孩，
2013年9月24
日 出 生,2013
年 9 月 24 日
被 发 现 遗 弃
在 桐 庐 县 合
村 乡 岭 源 村

五组。身穿一套粉色小毛衫，
外包一条淡粉色小被子。

某 男 孩 ，
2017 年 10 月
26 日 出 生,
2017 年 10 月
27日被发现遗
弃在桐庐县分
水镇东溪村日

高坞 11 号。身穿一套米色连
体衣，外包一条黄色抱裙。


